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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12367—2006《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漆工艺安全》,与GB12367—2006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对适用范围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参照执行的范围(见第1章,2006年

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静电喷漆”“静电喷漆区”“静电雾化器”“静电喷漆室”术语的定义(见3.1~3.4,2006年版

的3.1~3.4);

c) 更改了静电喷漆区范围的要求[见4.1c),2006年版的4.1c)];

d) 删除了静电喷漆室采用一般照明时的照度标准要求(见2006年版的4.3.1);

e) 增加了喷涂机器人的要求(见5.5.2、5.5.3);

f) 增加了水性涂料静电喷漆时绝缘系统的要求(见6.3.3);

g) 更改了静电喷漆区内火灾报警系统设置、联动控制的要求(见6.4.6,2006年版的4.6.5);

h) 增加了容器及管道用材选择及设计使用年限要求(见8.2.3);

i) 更改了培训考核的要求(见9.1.1,2006年版的第10章);

j) 更改了清洗溶剂闪点的要求(见9.2.4,2006年版的9.7);

k) 增加了应急处置的要求(见9.4);

l) 增加了证实方法的相关内容(见第10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0年首次发布为GB12367—1990,2006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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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喷漆安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静电喷漆总体要求、静电喷漆设备设施、电气与自动控制、通风系统、涂料储存和输

送、操作与维护安全管理等安全技术要求,描述了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可燃、易燃液体涂料的静电喷涂工艺及其装备的设计、使用、维修和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2894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GB3836.15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设计、选型、安装规范

GB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

GB11291.2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工业机器人的安全要求 第2部分:机器人系统与集成

GB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要求

GB/T14441 涂装作业安全术语

GB14444 喷漆室安全技术要求

GB14773 手持式静电喷枪及其辅助装置安全技术要求

GB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Z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TSG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D0001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

3 术语和定义

GB/T144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静电喷漆 electrostaticpaintspraying
使雾化的液体涂料在高压电场作用下荷电或极化而吸附于基体表面的涂装方法。
[来源:GB/T14441—2024,6.1.11,有修改]

3.2
静电喷漆区 workingareaforelectrostaticpaintspraying
由于静电喷漆作业而存在一定量的易燃或可燃性蒸气、漆雾或积聚可燃性残存物的区域。

3.3
静电雾化器 electrostaticatomizer
借助离心力或压缩空气在静电斥力作用下使液体涂料荷静电荷并充分雾化,具有高压静电保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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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气动、电动、液压、超声波或其他形式的器械。

3.4
静电喷漆室 boothforelectrostaticpaintspraying
完全封闭或半封闭的,具有良好机械通风和照明设备的,不外逸漆雾、溶剂蒸气并能将其集中安全

引入排风过滤系统的,专门用于静电喷漆的围护结构体。
[来源:GB/T14441—2024,6.2.11,有修改]

4 总体要求

4.1 静电喷漆区应包括下列范围:

a) 静电喷漆室内部及排风管道内部,涂料可能被直接喷到的其他地方;

b) 静电喷漆流水线上封闭的内部空间;

c) 其他可能产生易燃或可燃性蒸气、漆雾或积聚可燃性残存物的区域。

4.2 静电喷漆区及其相邻场所应按GB50058的规定划分爆炸危险区域。

4.3 静电喷漆区内安装和使用的设备应符合GB3836.15、GB50058和第5章、第6章的规定。

4.4 静电喷漆区所在建筑物灭火器材的配置应符合GB50140的规定。

4.5 静电喷漆区内静电防护措施应符合GB12158和第6章的规定。

4.6 静电喷漆区应按GB2894的规定设置安全标志。

5 静电喷漆设备设施

5.1 静电喷枪

手持式静电喷枪应符合GB14773的规定。

5.2 高压静电发生器

5.2.1 高压静电发生器的高压输出与高压电缆联结端,应设置限流安全装置,高压电缆的屏蔽线应牢

固地接入专用地线上。

5.2.2 喷漆用高压静电发生器的电源应采用防爆接线装置,接线装置中的接地端与专用地线连接。

5.3 电极和静电雾化器

5.3.1 电极和静电雾化器应牢固地安装在底座、支架或运动装置上,并应有可靠的对地绝缘,绝缘电阻

应大于1×1010Ω。

5.3.2 当固定元件为细金属丝时,该金属丝应采取绷紧措施,避免固定元件发生物理位移引发静电

放电。

5.4 高压电缆、电路

5.4.1 静电喷漆室内固定线路的高压电缆应用铠装电缆或穿管保护,在经常往复运动时应选用高柔性

屏蔽电缆并具有防机械损伤措施。

5.4.2 高压电路应设计有过流保护或高压峰值保护等安全措施。

5.5 自动静电喷漆设备

5.5.1 自动静电喷漆设备喷涂区域的入口应设置人机安全联锁及警示灯,设备正常工作时,检测到人

员进入自动喷涂区域时设备应停止工作并进行声光报警。
2

GB12367—2025



5.5.2 自动静电喷漆设备应具有紧急停止回路、工艺参数联锁和权限管理等保护措施;喷涂机器人安

全要求还应符合GB11291.2的规定。

5.5.3 喷涂机器人防护衣应选用阻燃、防静电材料制作。

5.6 安全距离

5.6.1 被喷漆工件与电极、静电雾化器或带电导体之间应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应至少为该电压下

的火花放电最大距离的两倍。应在静电喷漆区显著位置设置此安全距离的警告标识。

5.6.2 当被喷漆工件与电极、静电雾化器或带电导体之间的距离小于5.6.1所规定的数值时,高压器件

应能自动快速放电且不形成火花放电。

5.7 工件的支撑和吊挂

5.7.1 被喷漆的工件应可靠接地,静电泄漏电阻应小于1×106Ω。应定期检测静电泄漏电阻,定期清

理吊具上的积漆。

5.7.2 工件的支撑或悬挂点应设置在不受喷涂影响且不易积聚涂料的位置。

5.8 隔离防护设施

静电喷漆设备周围应有安全隔离防护设施。

6 电气与自动控制

6.1 电气设备

6.1.1 爆炸危险区域1区和2区的电气设备最高表面温度和电气设备保护级别(EPL)应符合GB50058
的规定。

6.1.2 爆炸危险区域1区和2区内不应设置有引起明火、火花的设备,所有设备表面温度应低于涉及可

燃性气体或蒸气爆炸性混合物的引燃温度组别上限温度。

6.1.3 在静电喷漆区内使用的电力拖线应牢固连接,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有可靠的接地线,确保设备可靠接地;

b) 应使用防静电拖链或可靠的机械夹子等方式支撑拖线,避免拖线产生张力;

c) 在拖线进入接线盒、配件盒或机壳时应有防爆密封措施。

6.2 照明

6.2.1 静电喷漆场所正常工作时应采用固定式照明方式;检维修等非喷涂作业工况中必需采用携带式

灯具时,携带式灯具应符合GB50058的规定。

6.2.2 静电喷漆区应采用防爆灯具或隔板照明。当采用通过玻璃等透明材料的隔板照明时,应符合

GB14444的规定。

6.3 安全接地

6.3.1 静电喷漆室应采用导电地面,在工作场所使用静电导体制作的操作工具应可靠接地。

6.3.2 在静电喷漆区内的外露导电部分均应做多点可靠接地。每组专设的静电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应

小于100Ω,静电泄漏电阻应小于1×106Ω。因工艺要求必需在高压电场中设置不接地装置时,不接地

装置的设置要求及采取的防护措施应形成文件并成为企业内部管理规范文件的一部分。

6.3.3 喷漆过程中高压系统应与任何有可能接地的系统绝缘;采用水性涂料静电喷漆时,应根据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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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要求设置绝缘系统。

6.3.4 静电喷枪的手柄至少应具有20cm2 导电材料的接触面积。该接触面静电泄漏电阻应小于

1×106Ω。 
6.3.5 静电喷漆区内设备上应设置醒目的接地标志,配备的接地装置应定期检测。

6.4 自动控制

6.4.1 自动静电喷漆设备应设置自动控制装置,在下列情况下应切断高压电源并停止喷漆:

a)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发出报警信号;

b) 机械通风装置发生故障;

c) 静电喷漆设备发生故障停机;

d) 高压系统中任何位置发生火花放电;

e) 安全距离小于5.6.1所规定的数值。

6.4.2 手动静电喷枪的荷静电裸露元件应只能通过操作开关通电,同时该操作开关应与喷涂供漆系统

进行联锁。

6.4.3 高压静电发生器应有保护控制系统,工作系统发生故障或出现过载时,控制保护系统应能自动

切断电源。

6.4.4 使用可燃或易燃液体涂料的静电喷漆室应安装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的设置应符合GB50116的规定。

6.4.5 与静电喷漆室相连的通风管道内应安装防火阀或自动灭火系统,并保持阀的有效工作状态。

6.4.6 静电喷漆区内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GB50116的相关规定,设备接收到消防联动控

制信号后应及时完成下列工作:

a) 关闭供料系统;

b) 终止一切喷涂作业;

c) 关闭通风系统;

d) 停止一切出入静电喷漆区的传送设备;

e) 切断静电喷漆区内高压器件的电源并使系统放电。

7 通风系统

7.1 静电喷漆室应安装机械通风装置,机械通风装置设置应符合GB6514和GB14444的规定。

7.2 静电喷漆室的机械通风装置未启动前,喷漆设备不应工作;喷漆工作停止后,通风装置应继续运行

5min~10min。

8 涂料的储存和输送

8.1 储存量

静电喷漆作业区存放的涂料不应超过当班的用量。

8.2 容器与管道

8.2.1 储存涂料的容器应满足下列规定:

a) 向静电雾化器供料的容器,采用导电材料制作,并确保涂料不泄漏、不外溢;

b) 容器可靠接地,其接地电阻值小于100Ω。

8.2.2 压力罐式供料装置涉及的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应符合TSG21和TSGD0001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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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容器和输送管道应采用耐涂料腐蚀材质制作,有腐蚀反应的容器和管道应标明设计使用年限。

8.2.4 将可燃或易燃液体涂料从一个金属容器倒入另一个金属容器前,应将两个金属容器有效连接和

接地。

8.2.5 当用管路输送涂料时,应将管路接地和跨接。

8.2.6 当输送涂料的管路内明显存在空气时,涂料流速应限制在1m/s以内;其他工况下应按照涂料

特性选择流速,减少静电积聚。

8.2.7 清洗槽应采用导电材料制作,其接地应符合8.2.1的规定。

8.3 涂料补充

向涂料容器补充涂料之前,应采取下列措施:

a) 置于绝缘支撑上;

b) 关闭高压静电发生器;

c) 用放电棒放电;

d) 将盛放补充涂料的容器和绝缘支撑上的涂料容器可靠接地;

e)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液体的飞散喷溅。

9 操作与维护安全管理

9.1 作业人员要求

9.1.1 静电喷漆作业人员应进行岗前培训,具备安全作业、个人防护等相关知识,经考核合格后方能

上岗。

9.1.2 操作人员进入喷漆区前应进行人体静电释放,作业期间操作人员的人体静电释放间隔时间不应

超过2h。

9.1.3 作业人员应穿防静电工作服,不应穿用丝绸、合成纤维等易于产生和积聚静电荷的材料制成的

服装,并且不应佩戴金属物体。

9.1.4 作业人员不应在静电喷漆区穿脱衣服、帽子或类似物。

9.2 安全操作

9.2.1 在喷漆作业中,不应使用绝缘物体碰触工件、电极或静电雾化器。

9.2.2 停止喷漆时,应先关闭输漆开关并泄压,然后关闭高压电流开关等其他开关;待漆雾消除后,用
放电棒对静电雾化器、输漆管路等喷漆装置进行放电处理。

9.2.3 清洗静电雾化器时,应关闭高压电。

9.2.4 在确保可燃气体浓度不大于其爆炸下限的25%时,清洗溶剂闪点应不低于23℃且不低于环境

温度;其他环境下清洗操作溶剂的闪点应不低于38℃。

9.2.5 维修操作应符合GB14444的要求及下列规定:

a) 维修前应停止静电喷漆作业,机械通风装置继续运行,可燃气体浓度控制在其爆炸下限的

25%以内,并将可燃物从现场搬离;

b) 当维修操作有明火作业时,应执行动火安全制度,制定防护措施和应急处置方案;

c) 维修作业场所有害物质浓度应符合GBZ2.1的规定。

9.3 日常维护安全管理

9.3.1 静电喷漆企业应在危险作业场所设置危险源告知牌,并明确可能引发事故的原因及事故应急

措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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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在静电喷漆区进行操作和维修,应制订静电喷漆工艺设备安全操作和维修规程。

9.3.3 企业应明确规定静电雾化器的检测项目及频次。按规定进行检测时应作好原始记录。

9.3.4 静电喷漆区应保持清洁,绝缘体应保持干燥。

9.3.5 清洗作业应采取防止可燃气体在周边密闭或者半密闭空间内积聚的措施;盛放清洗溶剂的容器

灌装量不应超过该容器容积的80%。

9.3.6 沾有涂料或溶剂的棉纱等物品应放入带盖的金属箱(桶)内并进行标识,当班清除并进行妥善

处理。

9.4 应急处置

9.4.1 静电喷漆企业应进行危险源辨识并提出管控措施。

9.4.2 静电喷漆企业应根据危险源辨识及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编制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

9.4.3 静电喷漆企业应制定涂装作业场所现场处置方案,定期对作业人员开展培训教育。

10 证实方法

10.1 第4章涉及的安全标志、消防的要求,通过现场勘查安全标志、灭火设施配置情况进行验证。

10.2 第5章涉及的静电喷漆设备设施的要求,通过现场勘查生产设备与工件的安全距离、隔离设施、
接地装置,查验爆炸危险区域内设备的防爆合格证、防爆证书、阻燃或防静电材料的材质证明等设备档

案资料进行验证。

10.3 第6章涉及的电气设备的要求,通过现场勘查电气设备防爆选型、接地装置、接地标志,查验爆炸

性气体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资料、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接地检测记录等资料进行验证。

10.4 第7章涉及的通风系统的要求,通过现场勘查通风系统联锁情况、设备开停机情况进行验证。

10.5 第8章涉及的涂料储运的要求,通过现场勘查喷漆作业区涂料存量、管道接地情况,查验安全操

作规程、日常检查记录进行验证。

10.6 第9章涉及的操作、维护的要求,通过查验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和维修规程、企业风险辨识清

单、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异常处理记录、检测记录、危险作业审批表、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应急演练

记录、应急救援物资配备清单、个体防护用品发放记录,现场勘查应急物资配备情况、个体防护用品穿戴

情况等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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